
荔湾府行复〔2020〕31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广州市某水产品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法定代表人：毕清。

申请人广州市某水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广

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15日作出的（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0102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6月 15日作出

的（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1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于 2020年 6月 15日作出的（穗荔）食药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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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2020〕1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存在严重瑕疵，依

法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于 2019年 5月 29日发生，9月 10日广东

省测试分析研究院完成复检，即使复检时间不计算在核查处置期

限内，但被申请人也应在收到复检不合格检验结论三个月内完成

处置工作，而被申请人却于 2020年 5月 12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明显超过了合理期限，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错误的，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1.申请人在接受执法检查时已如实说明丁桂鱼系从

佛山市南海区某水产店购进，并向被申请人提供了供货商的营业

执照及进货单据。2.虽然申请人无法提供书面的检验合格证明材

料，但是依照日常交易习惯，申请人是从正规的水产市场采购，

申请人对购进水产品的兽药残留是否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没有

检测能力，并且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和交易成本。再者该批丁桂

鱼刚到档口即遇上抽检，申请人根本无法进行送检，申请人不存

在任何过错。3.南海环球水产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大型的水产品批

发市场，申请人有理由相信该市场的水产品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4.被申请人未对问题水产品进行追溯倒查，未对申请人经营行为

是否构成违法事实并未查实清楚，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行为。5.广

东省测试分析研究院于 2019年 8月 13日收到样品，2019年 9月

10日完成复检，违反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再者，在听证过程中，申请人对编号为《S201901106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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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提出了异议，在该报告中“备注”一栏明确写着

“S201901106aR1 报告替换 S201901106a 报告，原 S201901106a

报告已作废”，被申请人告知会事后查清该问题，原报告并不排

除案涉丁桂鱼实际检测合格的可能性，但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并未

对该问题作出解释，也未对申请人进行解释说明。

三、被申请人的处罚过高，明显不当。假若认定申请人的行

为违法，也是极其轻微的违法，未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申请人

主动配合查处，积极将涉案产品进行处理并有效避免危害后果发

生，具备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同时申请

人实际上不符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九条的处罚规定，被申请人所述的“近一年

来的第二次行政处罚”，是由于被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核查处置时

间内完成核查处置工作，前案是在 2017年 10月 26日发生，且广

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早于 2018年 5月 2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并

将案件移交至被申请人，而被申请人却于 2019年 9月 19日才重

新立案调查，直至 2020年 4 月 9 日才做出（穗荔）食药监食罚

〔2020〕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申请人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

若被申请人因此仍对申请人罚款 16万元，这与申请人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显属畸重，被申请人

的处罚决定明显超出必要的范围，造成申请人的损害明显与所保

护的法定利益不均衡，显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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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广州市某水产品有限公司现状的陈述。申请人目前

共有 20个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超过 10万元，所以只能薄利

多销，但是申请人未曾想过从事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水产品。并且受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申请人生意惨淡，现被申请人拟对申请人罚款人民

币 16万元，使申请人经济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让本来就生意惨淡

的档口更雪上加霜。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0102号行政处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二、（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0102号行政处罚决

定适用法律正确。三、被申请人作出（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

010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四、其他答复意见。（一）对

于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称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

当免予处罚的意见。申请人履行了部分进货查验义务，没有充分

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丁桂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

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可以免予处罚的规定。同时上

述法律、规章对免予处罚的规定是“可予”罚种，不是“应予”

罚种，就算满足“可予”罚种的条件，也应结合案情实际情况等

其他情节结合考量。（二）关于处罚自由裁量的使用。根据《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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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

九条的规定且参考《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申请人情节较严重。申请人涉案货

值较大，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但是考虑现在疫情期间，申请人

经营存在一定的困难，且申请人能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适用规则》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经综合裁量已充分考虑

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被申请人已给予申请人从轻处罚，即给予法

定最低罚款额的罚款，自由裁量适用恰当。

本府查明：

2019年 5 月 29日，申请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的丁桂鱼，经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委托广州

市食品检验所抽样检测，检验结论为样品兽药残留项目（恩诺沙

星）不符合《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公告 第 235号）要求。2019年 7月 15日，被申请人向

申请人告知上述检验结果，同时确认被抽检的丁桂鱼的购进数量

400kg，进货价格 33.8元/kg，零售价格 40元/kg，抽检当日已全

部售完，申请人当场提出复检申请。2019年 9月 10日，经广东

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称：“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复检，《检验报告》（报告编号：

S201901106aR1）显示：所检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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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计）项目不符合农业部 235号公告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19年 11月 11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调查，确认案

涉丁桂鱼是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徐金才水产店购买。2020年 1月

7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经营“恩诺沙星”项目抽检不合格

“丁桂鱼”立案，因案件调查需要于 2020年 4月 6日和 2020年

5 月 6 日两次延长办理期限。2020 年 5 月 12 日被申请人作出并

送达（穗荔）食药监食听告〔2020〕001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告知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2020

年 5月 18日被申请人作出（穗荔）市监听通〔2020〕007号《行

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和（穗荔）市监听公告〔2020〕7号《公告》。

2020年 5月 27日，被申请人应申请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会。2020

年 6 月 15 日，被申请人作出（穗荔）食药监食罚〔2020〕010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被申请人经营经抽检“恩诺沙星”

项目不符合《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公告 第 235号）要求丁桂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

能积极配合调查，并能提供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进货单据，符合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

第十七条第（一）项的情节，经综合裁量，决定给予申请人从轻

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申请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2480元，

罚款 160000元，合计罚没款 162480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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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于 2020年 6月 30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因案情复杂，本案延长审查期限 30天。

另查，2019年 8月 20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出具复检

报告（编号：S201901106a），复检结论为：所检恩诺沙星（以恩

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项目不符合农业部第 235号公告要求，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19年 9月 10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收到市市场监管局通知，复检检验报告（编号：S201901106a）封

面“检验类别”栏内容有误，显示内容为：“#REF！”，该测试

中心在查实后，于同日对复检检验报告（编号：S201901106a）差

错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报告编号为 S201901106aR1，报告备

注栏按照该测试中心《报告管理程序》（NACC MS（p）/708.01）

的规定注明了“S201901106aR1报告替换 S201901106a报告，原

S201901106a报告已作废”信息。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被申请人

作为荔湾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该区域内的食品安全负

有监督管理的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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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

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一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

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申请人作为水产品经营者，其销售的丁桂鱼中“恩诺

沙星”项目不合格，货值金额在一万元以上，被申请人决定对申

请人没收违法所得 2480元并处 160000元罚款，并无不当。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七条

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

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

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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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

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被申请人按

规定程序进行延期并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食

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

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六个月。”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

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

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销售者履行了本办

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

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

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用农产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申请人虽然提供了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和销售凭证，履行

了部分进货查验义务，但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

采购的丁桂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提出的免予处罚主张理据

不成立，本府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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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穗荔）

食药监食罚〔2020〕01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0年 9月 7日


